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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及核心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技术、业务

人员，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 

2、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在实施增持股份

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

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3、风险提示：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的风险。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截至本次增持计划披露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持股

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高曈 首席财务官 319,530  

曹治年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12,544,260  

杨瑞华 副总裁 13,941,757  

李彦朋 养猪生产首席运营官 519,951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王春艳 首席人力资源官（CHO） 295,306  

褚柯 副总裁 5,586,622  

徐绍涛 牧原肉食总经理 197,206  

袁合宾 首席法务官（CLO） 635,416  

王志远 发展建设总经理 180,906  

秦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官 2,648,791  

苏党林 监事会主席 7,597,912  

张玉良 首席智能官（CAIO） 313,559  

李付强 监事 7,494,858 

注：上述股份包含公司因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份，目

前部分股票尚未解除限售，具体可上市交易情况和限售条件等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3、上述计划增持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公告前的 12 个月

内未披露增持计划，且过去 6 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拟实施增

持计划以支持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2、增持金额：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12 亿元（含）。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增持金额

如下： 

姓名 职务 
购买金额下限 

（万元） 

购买金额上限 

（万元） 

高曈 首席财务官 5,900  6,000  

曹治年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5,900  6,000  

杨瑞华 副总裁 5,900  6,000  

李彦朋 养猪生产首席运营官 4,400  4,500  

王春艳 首席人力资源官（CHO） 3,900  4,000  

牛旻 兽医负责人 3,900  4,000  

褚柯 副总裁 3,900  4,000  

徐绍涛 牧原肉食总经理 2,400  2,500  

袁合宾 首席法务官（CLO） 2,400  2,500  



姓名 职务 
购买金额下限 

（万元） 

购买金额上限 

（万元） 

王志远 发展建设总经理 2,400  2,500  

秦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官 1,350  1,500  

苏党林 监事会主席 1,350  1,500  

张玉良 首席智能官（CAIO） 280 300 

李付强 监事 80 100 

张萌 核心技术带头人 790 800 

朱红倩 核心技术带头人 490 500 

谢贤斌 核心技术带头人 490 500 

夏德利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鲁璐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师子彪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周耀昌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杜静芳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胡义勇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何秋梅 核心技术带头人 290 300 

张磊 核心技术带头人 390 400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51,750  70,300  

合计 100,000 120,000 

3、增持价格区间：本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在实施增持股

份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

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

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增持方式：增持主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自身账户或其成立的信托

计划或资管计划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等。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 

8、增持主体承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

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增持计

划实施完毕后 12 个月内不减持；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

公司股份。 

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承诺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的有关法律法规。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

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出现公司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3、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对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督促增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买卖公司股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增持主体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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